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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 2025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位同学： 

为做好 2025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答辩时间 

2025 年 11 月 2 日（周日）上午 8:30—11:30，下午 14:00-17:00 

二、答辩对象 

符合论文答辩条件，即符合本年度申请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条件，且论文通过匿

名评审的。 

三、答辩地点 

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学院 11号楼经济学院 

答辩共分 1 个小组，每个小组 5 位答辩委员会委员。答辩采取 PPT 汇报的形式进行，答

辩委员当场进行点评和提问。 

四、答辩流程 

答辩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答辩过程。基本程序包括：答辩秘书宣读答辩纪律——答辩人

陈述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——答辩委员提问——答辩人回答问题——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水平

及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并撰写评语——答辩委员不记名投票表决是否授予答辩人硕士学位——

答辩委员会主席向答辩人宣读答辩决议等（所有答辩的同学需要等答辩委员会宣布答辩结果

后才能离开）。 

五、答辩前需提交的材料 

答辩论文电子版。请符合论文答辩条件的同学在 2025 年 10 月 31 日（周五）上午 8 点前

将完整版的论文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发至 cufejjzzy@163.com，邮件及论文以“本人序号-姓名

-答辩论文”命名，逾期不予接收。 

六、答辩后需提交的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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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论文终稿电子版。已经参加完答辩的同学，请按照答辩小组老师的修改意见继续对论

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后的论文经导师审核后于 2025 年 11 月 6 日（周四）上午 8 点前将论文终

稿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发到邮箱 cufejjzzy@163.com。邮件和论文都以“本人序号-姓名-终稿

版论文”命名。终稿论文版权页必须有本人和导师手写签字，终稿论文将进入学位系统进行公

示及抽查。 

2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论文补充修改鉴定表。所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申请人，须依据

评阅专家、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与修改意见，在导师指导下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在提

交学位论文定稿时，须同时提交一份有导师签字的《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论文补充修改鉴定

表》（附件 3），详细说明修改的主要内容和对应的页码。本表格只接收纸质版本。 

3、硕士学位申请书（附件 1）。该申请书一式两份、正反面打印，本表格只接收纸质版

本。 

4、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推荐人意见书（附件 2）。须两名推荐人。推荐书一

份可以由自己的导师填写，另一份是由自己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填写，如自己单位没有

高级职称人员的，可以自行寻找或寻求导师的帮助。要求校外推荐人需为有职称的人员，如：

高级经济师、高级会计师、经济学领域的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等。本表格只接

收纸质版本。 

注意：2-4 项纸质材料提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7 日（周五），逾期不再接收，责任

自负。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学院 11号楼，收件人：经

济学院宋老师，电话：010-61776451。（本次邮寄资料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邮寄，谢谢） 

5、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。该表一式一份，本人和指导老师必

须手写签名。不需要上交，将此页扫描后放入终稿版论文中。 

6、国考网填写相关信息。通过答辩的同学，还需到学位网填写本人的科研成果信息，以

及提交论文终稿，提交时间将另行通知。未按时提交者责任自负。 

  

 

经济学院 

2025 年 10 月 28 日 

 


